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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监管方面法律法规
(摘选)
一、对生产加工企业非法利用餐厨废弃物从事生产经营行 为的处罚
违法条款：《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的监管，严禁餐 厨废弃物作为原料进入食品生产经营环节。餐厨废弃物产生、收运、处置单位应当建立台账，详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用途等情况。禁止利用餐厨废弃物或者餐厨废弃 物的提炼物生产加工食品。第三十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二）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三）使用餐厨废弃物或者餐厨废弃物的提炼。物作为原料生产食品。（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生产经营行为处罚条款：第八十四条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食品小作坊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登记证。小餐饮违法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二千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食品摊贩违法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二、对餐厨废弃物集中收运处置单位未取得许可的处罚
违法条款：《淮南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餐厨废弃物集中收运处置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餐厨废弃物集中收运处置单位应当获得相关许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活动。第二十五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活动。处罚条款：《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 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 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万元 的罚款。
三、对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 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罚
违法条款：《淮南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八条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当与取得许可的餐厨废弃物集中收运处置单位签订餐厨废弃物集中收运处置服务协议，将餐厨废弃物交由集中收运处置单位收集运输和集中处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第十二条第二项在餐厨废弃物产生、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二）将餐厨废弃物交由未取得许可的单位、个人收集运输、处置或者未经许可从事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五）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处罚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对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处罚
违法条款：《淮南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项在餐厨废弃物产生、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禁止从事下列活动：（四）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置的餐厨废弃物直接饲养畜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六）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处罚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五、将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使用或者销售。
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将“口水油”“地沟油”等一律定性为“地沟油”。根据该《通知》，“地沟油”犯罪，是指用餐厨垃圾、废油脂等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用油，以及明知是利用“地沟油”生产、加工的油脂而作为食用油销售的行为。《通知》指出，对于利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的，以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规定追究刑责；明知是利用“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而予以销售的，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责；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实施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犯罪行为，而为其掏捞、加工、贩运“地沟油”，或者提供便利条件的，以共犯论处。据《刑法》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量刑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